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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住房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住房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

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大学 

                  2014 年 12 月 21 日 
  

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住房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校博士后研究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的住房管理，

保障博士后在站期间的住房需求，根据国家原人事部、全国博士

后管委会颁发的《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结合《江苏大学博

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和学校公有住房管理有关文件精神，特



制定本办法。 

一、依据学校脱产博士后年度招收计划（含外籍博士后），

国有资产管理处制定博士后住房年度使用计划，保障博士后的住

房需求。 

二、镇江市区无住房的脱产博士后可向学校申请住房。 

三、博士后持进站通知书、研究生院开具的《住房安排通知

单》并由合作导师签署意见后，到国有资产管理处房地产管理科

办理签订租房协议、缴纳 2000元租房保证金、领取钥匙等租房手

续。 

四、学校依照镇江市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每平方米使用面积

月平均租金 2.3元）的 10倍按月向博士后收取租金，同时，按

照镇江市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 5倍按月向博士后发放租房补贴。

该租金标准随学校周转房的租金标准同步调整。 

五、实行按月发放工资的博士后，享受的租房补贴和应缴的

租金按月随其工资发放和扣缴。实行年薪制的博士后，按“先缴

租金后入住”方式办理，租金一年一缴。 

六、博士后住房租用期限一般为两年。因延期出站需延期租

房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合作导师同意，研究生院、国有资产

管理处核准后，重新签订租房协议。延期租房的期限不超过一年，

延期租房期间无租房补贴。 

七、博士后住房只能由在站博士后本人租住，任何单位或个

人都不得擅自调换、转租、转借或挪作它用。如发现上述行为，

立即停发其租房补贴并限期退出住房。对不能按规定期限退房的

人员，按其原租金的两倍收取租金，租金由财务处在承租人的工

资中扣缴。 

八、博士后住房内所有设施由承租人负责保管和维护，若有



人为损坏或丢失，应照价赔偿。博士后退出住房时，房屋及室内

设施须经国有资产管理处房地产管理科验收合格后，退还租房保

证金。 

九、未经国有资产管理处书面批准，承租人不得对所租房屋

进行装修改造，违者除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外，同时停发其租房补

贴，并视情节轻重给予 1000-5000元的经济处罚，处罚款由财务

处在承租人的工资中扣缴。 

十、博士后出站或中途离、退站，应及时退出租用房。对逾

期不能退房的承租人，停发其租房补贴，逾期三个月内，按照其

原租金的两倍计收房租；逾期超出三个月者，将按照租房协议的

约定收回其租用的住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承租人承担。 

十一、对符合住房安排条件的博士后，因房源不足而自行解

决住房的，可凭租房合同向学校申请 700元/月的租房补贴，发放

补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按月发放工资的，租房补贴随工资按月

发放；年薪制人员，年末一次性发放。 

十二、鉴于博士后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合作导师承担博士后

住房相关事项的连带责任。 

十三、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